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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走私限制进出口的货物、物品的定罪处罚海关律师：根据我国《对外贸易法》的规定，国家对限制
进出口的货物，实行配额、许可证等方式管理，实行配额、许可证管理的货物，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进
出口。但司法实践中，存在一些违法行为，大致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：(1)未经许可进出口限制进出口货
物、物品——没有取得许可而进出口;(2)超出许可数量进出口限制进出口货物、物品——取得许可，但超
出数量进出口;(3)租用、借用或者使用购买的他人许可证，进出口限制进出口的货物、物品。针对以上三
种违法行为，根据《解释》第二十一条规定，构成犯罪的，根据不同情况以不同的走私罪名定罪处罚。
(一)取得许可证或配额，但超量进出口 实践中，一些企业或者个人拥有限制进出口货物、物品进出口许
可证或配额，但由于自身需要，许可的数量不够使用，因此在按照许可证或配额进出口的同时，超出许
可证或者配额所允许的范围进出口限制进出口的货物、物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对超出部分的货物、物品
应如何定罪处罚?《解释》第21条第2款规定：“取得许可，但超过许可数量进出口国家限制进出口的货
物、物品，构成犯罪的，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，以走私普通货物、物品罪定罪处罚。”
对此，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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